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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20年度第 5次董事会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，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0年度第 5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，

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对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连

带责任担保的议案》发表的独立意见： 

根据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商业惯例，为了加快推进浏阳财富新

城房地产项目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浏阳河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

司，为认购浏阳财富新城房地产项目客户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提供阶

段性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1千万元，占公司 2019年

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.59 %，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0.49 %。

针对上述事项，我们认为，本次按揭贷款担保事项系按照银行为客户

提供按揭贷款的商业惯例和相关规定办理，风险基本可控。本次按揭

贷款担保事项有利于推进项目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股东利益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本次按揭贷款担保事

项的审查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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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。我们同意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

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》。 

 

二、对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》

发表的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广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湖南广荣”）以其自有的“广荣福第”房地产项目土地使用权和

在建工程等自有资产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支

行作为增信措施，申请额度不超过 1.25亿元的综合授信，是为了满

足湖南广荣投资开发的“广荣福第”房地产项目的资金需要，且湖南

广荣经营状况良好，具备偿债能力，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湖南广荣以其自有资产抵押向银

行申请授信事项的审查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我们同意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

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》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周付生  唐红  周兰 

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

 


